黑龙江省地税部门实施15条税收优惠政策助力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

为深入实施黑龙江省人才强省战略，更好地吸引高层次人才来黑龙江创新创业，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和黑龙江省地方税务局立足人才和地税工作实际，面向各类高层次人才，进一步明确15条相关税收优惠政策，落实税收服务举措，营造良好税收政策环境，为全省支持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黑龙江省支持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税收优惠政策
 
一、引进到我省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其他高层次人才取得的政府特殊津贴、院士津贴、资深院士津贴，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补助、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二、引进到我省工作的各类高层次人才取得的省级人民政府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三、引进到我省工作的外籍高层次专家、学者等海外高层次人才，以非现金形式或实报实销形式取得的住房补贴、伙食补贴、搬迁费、洗衣费，合理标准内取得的境内、境外出差补贴，税务机关审核批准为合理的探亲费、语言训练费、子女教育费等，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四、在我省工作的“长江学者”、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国家“万人计划”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龙江科技英才”特殊支持计划入选者以及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确认的各类高层次人才，取得的一次性补助或资助，视为省级人民政府颁发的科学技术方面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五、引进到我省工作的高层次人才，取得的科研启动费、科研活动经费、培养经费、资助经费等工作性质的经费，用于公务费用支出的部分，不属于个人应税所得，不征个人所得税。
六、引进到我省工作的各类高层次人才在科研机构、高等学校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中，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获得的个人奖励，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七、引进到我省工作的达到离休、退休年龄，但确因工作需要，适当延长离休、退休年龄的高级专家（指享受国家发放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学者），其在延长离休、退休期间的工资、薪金所得，视为离休、退休工资，免征个人所得税。
八、我省范围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转化科技成果，给予本企业相关技术人员的股权奖励，个人一次缴纳税款有困难的，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制定分期缴税计划，在不超过5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
九、研发团队将个人收益直接用于创办企业或投入受让企业所形成股权收入，在形成现金收入后按国家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十、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不执行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事务的自然人有限合伙人，其从有限合伙企业取得的股权投资收益，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按20%的比例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十一、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单位从我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十二、一个纳税年度内，各类高层次人才创办企业取得的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十三、引进到我省工作的各类高层次人才创办的企业，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或是在哈尔滨、大庆创办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际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十四、引进到我省工作的各类高层次人才创办的企业，对符合条件的研究开发费用，形成无形资产的按其成本150%摊销，未形成无形资产的按当年研发费用实际发生额的50%加计扣除。引进到我省工作的各类高层次人才创办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形成无形资产的按其成本175%摊销，未形成无形资产的按当年研发费用实际发生额的75%加计扣除。
十五、对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孵化企业使用的房产、土地，在国家政策规定的期限内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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